附件3
城区市场竞争不充分的供水供气收费项目表

	类别
	收费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测算价格
	备注

	供水
	总表用户自愿一户一表改造移交
	用户自愿委托供水企业改造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设施后移交供水企业管理（不含二次加压设施）
	2300元/户
	1、总表后以楼栋为单元的用户达成一致意愿，集中委托供水企业改造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设施，改造完后移交供水企业统一管理，实行抄表到户。
2、供水企业提供一块计量表具，因用户特殊需求增加的由双方协商确定。
3、含沟槽开挖回填、砼路面恢复。
4、限城镇市政管道已覆盖区域。

	
	市政道路消火栓安装
	自愿委托供水企业随市政项目配套新、补建消火栓
	2.6万元/套
	含沟槽开挖、破除砼路面（人行道）、砌筑水表井、阀门井、安装闸阀、加密消火栓、计量表具，回填以及砼路面及人行道等恢复。

	
	集中新建居民住宅自来水安装
	新建商品房、安置房、保障性住房等开发单位委托供水企业建设建筑区划红线内居民供水设施（含二次加压设施、DN20智能远传表及表尾止回阀）
	按测算公式计算
	1、测算公式
Y=-0.6457X2+51.0863X +86.8489，
X指地上住宅建筑面积，单位：万m2，Y指工程总造价，单位：万元。
2、本测算户外管道采用铸铁管、PE管，地下室和立管采用钢塑复合管，智能终端包括水质在线监测、数据远传、消毒及安防设施。采用高配不锈钢材质的可按本公式测算后，取1.2系数。
3、本价格适用的居民住宅不包含低层、多层住宅（低层、多层住宅指不超过9层或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低层、多层住宅安装收费可参照本测算公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4、建成后移交供水企业统一管理，实行抄表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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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收费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测算价格
	备注

	供气
	集中新建居民住宅天然气安装
	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等开发单位委托燃气企业安装建筑区划红线内居民燃气设施至表后尾阀
	1950元/户
（不含安全保护装置）
	应用户要求加装燃气安全保护装置的，按居民用户燃气安全保护装置标准收费。

	
	
	
	2300元/户（含安全保护装置）
	《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和《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规定，高层建筑（10层及以上或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应当设置安全保护装置。

	
	零散户居民天然气安装
	未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的居民住宅单户委托燃气企业安装燃气设施
	2300元/户
	1、G2.5智能远传表由燃气企业提供。
2、含沟槽开挖、回填、砼路面等恢复费用。
3、不含安全保护装置；应用户要求加装燃气安全保护装置的，按居民用户燃气安全保护装置标准收费。
4、限城镇市政管道覆盖区域。

	
	小型商福天然气安装“一口价”
	小型商福用户委托燃气企业安装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设施。（此价格不含燃气报警装置）
	2300元/户
	1、设计最高用气量不超过4方/小时,采用G2.5燃气表。
2、含10米内架空DN15燃气管道，超过部分按35元/米加收。
3、用户委托燃气公司开挖的，埋地燃气管道200元/米，含沟槽开挖、回填、砼路面恢复。用户自行开挖的，参照上述架空管道标准执行。

	
	
	
	4200元/户
	1、设计最高用气量不超过6方/小时,采用G4或G6燃气表。
2、含10米内架空DN25燃气管道，超过部分按45元/米加收。
3、用户委托燃气公司开挖的，埋地燃气管道230元/米，含沟槽开挖、回填、砼路面恢复。用户自行开挖的，参照上述架空管道标准执行。

	
	
	
	4800元/户
	1、设计最高用气量不超过10方/小时,采用G6燃气表。
2、含10米内架空DN32燃气管道，超过部分按55元/米加收。
3、用户委托燃气公司开挖的，埋地燃气管道260元/米，含沟槽开挖、回填、砼路面恢复。用户自行开挖的，参照上述架空管道标准执行。

	
	小型商福天然气安装“一口价”
	小型商福用户委托燃气企业安装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设施。（此价格不含燃气报警装置）
	6000元/户
	1、设计最高用气量不超过16方/小时,采用G10燃气表。
2、含10米内架空DN40燃气管道，超过部分按70元/米加收。
3、用户委托燃气公司开挖的，埋地燃气管道300元/米，含沟槽开挖、回填、砼路面恢复。用户自行开挖的，参照上述架空管道标准执行。

	
	表后燃气管道安装
	用户委托燃气企业新建天然气表至燃气燃烧器具前的燃气设施
	320元/套
	1、含1米内DN15金属波纹管及套管、超过部分按48元/米加收。
2、1个三通、2个DN15表后阀、1根上灶软管、4套DN15灶具快接及管卡、生料带等材料及墙面、木板、大理石开孔。

	商业用户燃气报警装置安装
	小型餐饮行业用户安装燃气安全保护和报警装置
	G10以下商业燃气表用户，且安装四点位及以下可燃气体控制器的
	详见《宜昌工程造价信息》 （2021年第六期）
	根据《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和新安全生产法要求，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应安装燃气安全保护和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四点位以上燃气报警装置安装
	由用户同燃气公司按照定额计价的原则确定
	1. 根据《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和新安全生产法要求，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应安装燃气安全保护和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1. 供气企业应按照最新《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建筑燃气安全技术规程DB42/408》等技术规范规程进行设计安装，明确告知用户按规范应安装的燃气安全保护装置。供气企业应向用户提供详细预算书、合同、图纸等资料。


 说明：
1、本价格测算由宜昌市住建局负责解释说明，未尽事项可咨询电话：0717-6446336，邮箱：3426339208@qq.com；
2、宜市住建文〔2020〕18号文件与本价格测算不一致的，以本次测算为准;
3、本测算价格包括勘察、设计、材料、施工等费用。
